
2010年土地估价师：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估价师考试 PDF转

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5_9C_9F_c51_645226.htm 土地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，

实际上是指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制，表现在土地所有权上就

是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。百考试题－全国最大教育类网

站(100test.com) 劳动群众集体对属于其所有的土地依法享有的

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处分权利，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在法律上

的表现。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只能是农民集体，依农民集

体的所属不同，可以将集体土地所有权划分为三种： ①村农

民集体土地所有权。村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是集体土地所有

权中的基本形式。村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属于全村农民所有

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机关或者法定代表人，是村农民集

体土地所有者的法定代表。 ②乡（镇）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

。乡（镇）农民集体土地所有的土地属于全乡（镇）农民集

体所有，一般由乡（镇）办企、事业单位使用，也可以由乡

农民集体或个人使用。乡（镇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一般由

乡（镇）人民政府代管，即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代行乡（镇

）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。来源：考试大 ③村内两个以上农

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。行政村内两个以上各自独立

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，一般是指由过去的生产队沿袭下来的

村民小组。农村实行大包干以后，大部分生产队已经解体，

一些地区相应建起了村民小组。这种村内的农村经济组织是

否具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特征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

，一是各个农村经济组织之间是否仍然明确保持着过去生产

队时期的土地权属界线；二是这些农村经济组织对自己认定



的界线内的土地有无法律规定的占有、使用、收益、处分的

权利，具体表现形式如排斥他人的、独自的占有使用权，农

、林、牧、渔业用地承包经营的发包权，以及国家建设征用

土地时的独立受偿权等。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，由县级人民

政府登记造册，核发证书，确认所有权，中国集体土地所有

权是通过社员入社形成的，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

会经营、管理。属于村内的农民分别所有的（实际上是以生

产队为基础延续存在的），由村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

村民小组经营、管理；属于乡（镇）的，则由这一级的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经营、管理。www.Ｅxamda.CoM考试就到百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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